
各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有关单位： 
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关于加快恢复和扩大餐饮消

费的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 

2023 年 6 月 25 日 

 

关于加快恢复和扩大餐饮消费的若干措施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“五个更

大”重要要求、视察广西“4·27”重要讲话和对广西工作系列重

要指示精神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

念，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，围绕“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

位置”要求和“推动餐饮、文化、旅游、体育等生活服务消费恢

复”目标，进一步培育壮大餐饮市场主体，更好发挥餐饮业繁荣

市场、拉动消费、扩大就业的重要作用，制定本措施。 



一、壮大餐饮市场主体。支持国内外知名餐饮企业及有关配

套企业与我区桂菜产业链企业合作发展，丰富餐饮市场优质供给，

支持餐饮市场主体做大做强。对自 2021 年起，年营业额首次达

到 200 万元，且第二年年营业额增速高于所在行业全区平均增

速的餐饮企业，给予每家企业一次性 5 万元奖励，每家企业最多

享受奖励 1 次。对自 2022 年起，年营业额首次达到 1 亿元的餐

饮企业，给予一次性 50 万元奖励。对自 2022 年起，年营业额

每新跨上一个亿元级台阶的餐饮企业奖励 15 万元，每家企业累

计奖励不超过 20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商务厅） 

二、打造餐饮领军企业。评选自治区级餐饮龙头企业，支持

桂菜和广西米粉企业“走出去”。对当年在区外新开设 2 家及以

上连锁直营门店的桂菜企业，以及当年在区外新开设 5 家及以上

连锁直营门店的广西米粉企业，给予企业总部一次性不超过 20

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商务厅、市场监管局） 

三、创新开展促消费活动。创新开展“中华美食荟·味道广西”

餐饮促消费活动。对当年参与促消费活动，且年营业额同比增速

不低于全区行业平均增速，同时年营业额增量超过 200 万元的

餐饮企业，每增加 100 万元营业额，第二年给予 1 万元奖励，

最高奖励不超过 2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商务厅） 



四、做强餐饮企业品牌。支持餐饮企业申报“老字号”，对

新认定的“中华老字号”、“广西老字号”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

100 万元、50 万元奖励。实施名店、名师、名菜“三名工程”，

对认定对象予以重点宣传推广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商务厅） 

五、加快发展预制菜。鼓励企业建设预制菜配送中心，为餐

饮企业提供预制菜服务。对符合条件的新建项目，按照项目固定

资产投资额的 30%给予补助，一次性补助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

开展“桂味”预制菜品牌评比活动，鼓励公众参与，加大媒体宣

传，打响广西预制菜特色餐饮品牌。组织预制菜企业参加区内外

重点展会，举办广西预制菜产销对接会，扩大广西预制菜市场占

有率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商务厅、农业农村厅、市场监管局、

工业和信息化厅） 

六、加强行业交流合作。持续举办广西餐饮食品博览会，打

造行业交流合作平台。鼓励和支持区内餐饮企业参加全国性食品

餐饮类展会，加强区内外餐饮企业行业交流合作。（责任单位：

自治区商务厅） 

七、打造消费新场景。鼓励各设区市发挥文化、生态、产业

优势，打造特色美食集聚区、高品质美食街区，对符合条件的新

建及改造提升类项目，按照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10%给予补



助，一次性补助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商务

厅、市场监管局） 

八、支持餐饮小摊小店发展。对各市统筹规划新建的特色鲜

明、管理规范、带动就业明显的小摊小店集聚区，经自治区评定

为特色集聚区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不超过 80 万元。面向餐饮小

店开展“广西网红小店 TOP 榜”、“广西网红小吃（饮品）TOP

榜” 评选，对获评对象给予重点宣传推广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

商务厅、市场监管局） 

九、加大金融支持。建立餐饮企业与金融机构联系合作机制，

支持金融机构为餐饮企业提供融资和增信服务。加大“桂惠贷”

支持力度，优化贴息比例和金额等要素配置。加大“桂惠贷”惠

及面和精准度，推动对符合条件的餐饮企业应贷尽贷，支持我区

餐饮业高质量发展。鼓励商业银行针对餐饮行业的特点，开发小

额快贷金融产品，助力餐饮业加快恢复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地

方金融监管局、商务厅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，广西银保监局） 

十、加大财税政策支持。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财税优惠政策，

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（含本数）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免

征增值税；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%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

入，减按 1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；适用 3%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



项目，减按 1%预征率预缴增值税。执行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

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（责任单位：广西税务局） 

十一、加大稳岗支持力度。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、

工伤保险费率政策至 2024 年底，对不裁员、少裁员的企业按规

定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。按照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

法，落实企业新增岗位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，鼓励企业扩大就业

岗位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，广西

税务局） 

十二、加强纾困解难。组建餐饮业纾困专班，建立重点餐饮

企业联系机制，及时收集汇总企业诉求和意见建议。加强部门联

动，协调解决企业经营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

商务厅、市场监管局） 

以上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未特别注明时限的措施，

有效期至 2025 年底，项目补助类措施以每年正式发布的自治区

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文件为准。如国家或自治区出台同

类政策，原则上按“取高不重复”执行。已从其他渠道获得自治

区同类型财政资金的企业不再支持。 

 


